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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切实解决固体废物非法处置倾倒等突出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省、市、区工作要求，经研究，决定在全镇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固体废物非法处置倾倒专项行动，特制定常州市金坛区薛埠镇排查整治固体废物非法处置倾倒专项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提高政治站位，按照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总体要求，全面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强化问题导向，全面摸排全镇固体废物产生、转移、处置现状，全面起底其中的突出问题尤其是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市政污泥等非法处置倾倒存量现状、问题线索，坚决整治固体废物风险隐患；坚持严查快处，依法严厉打击涉固体废物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形成有效震慑，坚决防范同类问题反复发生；突出标本兼治，全面压实产废源头治理、过程转移管控，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努力创造生态环境联保共治新典范。
二、重点任务
（一）压实主体责任。各行政村（社区、场圃），各部门要严格履行“一岗双责”，强化属地管理责任，研究部署固体废物排查整治工作，切实解决固体废物非法处置倾倒问题。进一步强化“发现不了问题就是失职”的理念，织密织牢监管防控责任网络。要推进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推动各领域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要强化固体废物产生单位处理处置责任，依法落实排污许可管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全面开展排查整治工作，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效果。
（二）排查风险隐患。以各行政村（社区、场圃）为单元，采取“网格化+数字化”手段，各职能部门监管执法和基层网格力量开展全面排查，到边到角。要充分整合利用生态环境部门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公安部门慧眼识车系统、自然资源部门卫星遥感监测系统、交通运输部门车辆信息系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智慧工地系统等数据，全面核实固体废物及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市政污泥等产生、运输和利用处置落实情况，全面排查固体废物非法处置倾倒风险隐患，重点检查路网交织、城乡结合、行政村（社区、场圃）毗邻部位和山边、水边、路边等“三边”地带，全面核验跨界运输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市政污泥等固体废物的可疑车辆和船舶。
（三）整治突出问题。要根据排查清单和点位现场核查、监测情况，结合大数据线索分析、环评重新校核等，迅速查明非法处置倾倒固体废物的属性、类型、来源、运输链，重点整治跨区域非法处置倾倒、以副产品（副产物）名义逃避危险废物监管等危害严重、影响恶劣的突出问题。要落实相关单位的整治主体责任，科学规范现场处置，即查即改。对一时无法完成整改的，要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要求和完成时限，限期完成整改工作；对无法查明来源的，由相关部门会同镇政府妥善处置；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省级生态环保督察等已发现的固体废物非法堆存、填埋、处置、倾倒的存量问题，必须严格按照时限要求完成整改。
（四）打击违法犯罪。要加强司法执法联动，集中开展防控和打击行动。要强化跨区域联防联控，生态环境部门联合交通、公安等部门，及时发现固体废物非法处置倾倒问题。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对违法案件线索，逐条梳理，决不放过，力求从快从严查处。提高固体废物非法处置倾倒案件的审查判决效率，发挥典型案件的警示和指导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遵法守法氛围。
（五）健全长效机制。要在排查整治的基础上，完善固体废物全过程闭环管理，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加强工业废弃物精细管理，完善农业废弃物收集体系，推进社会源废弃物分类回收，完善船舶垃圾接收转运处置闭环管理机制。要开展固体废物包括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市政污泥等产生量与利用处置能力匹配情况评估、设施运行情况评估，加快补齐辖区内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能力结构性短板，基本实现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能力满足实际需求及“就近消纳”。
三、行动步骤
（一）2024年4月，全面动员部署，迅速实施行动。镇各职能部门要制定行动方案，牵头开展各自领域的排查工作。4月20日前，各行政村（社区、场圃）、各部门要建立工作专班并明确专人负责，对辖区内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单位开展排查，建立问题和任务清单，经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签字后报区工作专班。
（二）2024年5月，落实责任主体，及时有效整改。各部门要制定严谨可行的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时间、责任单位，将责任清单和进度清单5月10日前报镇工作专班汇总。问题整改实行销号制度，5月20日前各牵头部门组织相关部门共同开展验收销号。
（三）2024年6月，总结行动成果，完善长效机制。各行政村（社区、场圃），各部门要认真分析专项行动开展和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形成总结报告和完善长效监管机制，6月5日前报镇工作专班。
（四）2024年7月至12月，巩固长效机制，遏制违法案件。要完善长效监管机制，坚持问题导向，通过统筹联动、整合力量等措施，补齐固体废物日常监管短板。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公益诉讼衔接工作，严厉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犯罪活动，有效遏制涉及固体废物非法处置倾倒事件发生。
四、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镇级成立专项行动工作专班，由政法和社会事业局、派出所、交警中队、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茅山中心所、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局、规划建设局、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执法中队、水利站、经济发展局、农村工作局等部门组成。
（二）细化工作举措。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履行职责。 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局组织好专班日常工作，牵头工作，制定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专项排查整治方案，并组织实施；政法和社会事业局制定方案，加强执法司法联动，严厉打击非法处置倾倒固废违法犯罪；派出所、交警中队制定方案，加强情报收集研判和执法司法联动，依法打击非法转移、处置、倾倒固体废物违法犯罪行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茅山中心所制定矿山宕口、自然保护地等区域专项排查整治方案，并组织实施；规划建设局制定市政污泥专项排查整治方案， 并组织实施；综合行政执法局制定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专项排查整治方案，并组织实施；交通执法中队制定固体废物运输车辆、装卸作业港口码头等专项排查整治方案，并组织实施；水利站制定江流域河道、湖泊等区域清淤污泥专项排查整治方案，并组织实施；经济发展局、农村工作局等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开展固体废物监督管理相关工作。
（三）深化区域协同。各行政村（社区、场圃），各部门要适时开展联防联治合作，推送固体废物跨区域非法处置倾倒线索，主动联系外域相关执法部门，开展固体废物跨界多部门联合执法，严密防控固体废物非法转移。
（四）强化督查问效。镇工作专班要结合日常工作、省级生态环保督察等对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和非法处置倾倒固体废物清理情况进行检查，对瞒报、漏报和弄虚作假以及在排查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报镇党委镇政府严肃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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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金坛区薛埠镇排查整治固体废物非法
处置倾倒专项行动工作专班

经研究，决定成立常州市金坛区薛埠镇排查整治固体废物非法处置倾倒专项行动工作专班，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张金彪
副组长：于  杰、吴慧芳、刘  纲、王  鑫、曹  君、
张留斌、王 平
成  员：张  珍、姜  悦、贺罗凤、陈旭波、袁  辉、
郑  宾、仇冠南、陈  坤、李卫忠、张  力、
汤 骏、孙建方、周 金
各行政村（社区、场圃）书记
专班下设专门工作组，各司其职开展工作。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局要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组织好镇工作专班日常工作，加强对非法处置倾倒固体废物等环境污染事件的环境质量监测、场地污染防控、环境损害评估和修复，以及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处置、倾倒、填埋、违规贮存问题排查整治；经济发展局要对已开展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利用评价的企业进行排查，摸清大宗固体废物利用现状，推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派出所要发挥多警种协同优势，加强各方面情报收集研判，依法严打非法转移、处置、倾倒固体废物犯罪行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将矿山宕口、自然保护地等区域纳入排查范围，依法依规统筹安排固体废物转用、集中处置等设施用地保障，禁止倾倒固体废物；规划建设局要组织对市政污泥等固体废物非法运输、处置、倾倒、填埋问题排查整治，加强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的全过程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局要组织对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非法运输、处置、倾倒、填埋问题排查整治，加强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的全过程监管；交通执法中队要加大固体废物运输车辆、船舶和从事固体废物装卸作业港口码头检查力度，对手续不全的车辆、船舶要会同相关部门依法查扣，及时通报有关部门；水利站要将长江流域河道、湖泊等区域纳入排查范围，及时发现问题；农业农村局要将秸秆、废弃 农用薄膜、农药包装废弃物等农业固体废物纳入排查范围；其他相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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